
买卖经适房缴纳费用有俩标准
┮原房主在2007年11月19日之前买的房，由买方按成交价1%缴纳土地出让金

┮在此之后的房，由卖方缴纳差价的50%

本报12月14日讯(记者 苗华茂)

此次出台的经适房上市交易细则
中规定，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取得房屋
所有权满5年要转让时，经适房原房
主要将评估价与当时购买经适房价
格之间差价的50%上交政府，这指的
是原房主在2007年11月19日之后买的
经适房，在此之前的，需由经适房交
易中的买房者缴纳成交价1%的土地
出让金就可以。

烟台市住房保障中心有关负责人
介绍，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规定，是因为
在此实施细则未公布之前，只能参照
当时现有的相关规定来执行。根据建
设部等7部委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

法》(建住房〔2007〕258号)、《烟台市市区
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(烟台市人民
政府令115号)等有关规定，2007年11月
19日(含)以前已经销售并签订购房合
同的经济适用住房，其上市交易期限
按《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区经
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》(烟
政发〔2006〕83号)执行，即取得房屋所
有权5年后，方可上市交易。

缴纳所得收益则按照《烟台市已
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
易管理办法》(烟政发〔2004〕10号)执
行，即由受让人按成交价格的1%缴纳
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
价款，出售人暂不缴纳所得收益。

以一套89平方米的经适房为例，
假如当时购买的价格为20万元，目前
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为50万元，
那么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将要承
担以下费用：
(一)2007年11月19日之前的经适房

买方需缴纳的费用包括：
收益：成交价格的1%缴纳土地出

让金，即500000×1%=5000元。
税费：由于是90平方米以下住

房，契税按照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
格的1%收取，即500000×1%=5000元；
交易费每平方米3元，即89×3=267元；
登记费80元。由于年满5年，营业税、
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都
不再收取。最后，共计10347元。

卖方需缴纳的费用：交易费每平

方米3元，即89×3=267元。
(二)2007年11月19日之后的经适房

买方需缴纳的费用包括：契税按
照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的1%收
取，即500000×1%=5000元；交易费每
平方米3元，即89×3=267元；登记费80

元。如果年满5年，营业税、个人所得
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都不再收取。
最后，共计5347元。

卖方需缴纳的费用包括：
收益：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

与当时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之间
差价的50%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，即
(500000-200000)×50%=150000。

税费：交易费每平方米3元，即89

×3=267元。
共计150267元。

本报12月14日讯 (记者 苗
华茂) 因继承、遗赠、离婚以及
法院裁定、判决、调解等法定原
因需转移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所
有权的，不受此次的实施细则规
定的上市交易年限的限制。办理
过程中，需由继承人(受赠人、受
让人)提出申请。其中，属继承、
遗赠的，还需提交权利申请人的
身份证明、继承公证书或遗赠公
证书和接受遗赠公证书；属离婚
的，还需提交离婚证书、离婚协
议或法院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等
资料；属法院裁定、判决、调解
的，还需提交生效的法律文书和
协助执行通知书。

继承人(受赠人、受让人)家
庭符合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条件
的，可暂不收取土地收益等价
款，原经济适用住房性质不变，
其限制交易期限从新取得房屋
所有权之日起计算。继承人 (受
赠人、受让人 )家庭不符合经济
适用住房政策条件的，应当按照
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与经
济适用住房差价的50%向政府交
纳土地收益等价款，继承人 (受
赠人、受让人)取得完全产权。在
上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过程
中，所发生的契税、营业税及附
加、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
值税以及交易登记费，按存量房
转移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涉及继承、遗赠等情况

遵照以下程序来办理

经适房上市交易记者给您算算账

看看买卖双方各要承担多少费用
本报记者 苗华茂

位于莱山区大郝家的锦绣好家保障性住房（资料片）。
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

·经经适适房房交交易易
■20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

今日烟台 ■编辑：魏衍艳 ■美编/组版：夏坤

C04


	J04-PDF 版面

